
逢甲大學112年度第二屆第二次勞資會議紀錄 

時    間：112年6月12日(一)  15：00~ 17：00 

地    點：圖書館四樓白駒會議室 

主    席：資方代表副校長唐國豪委員 

資方代表：副校長唐國豪委員、人力資源長吳肇展委員、財務長康淑珍委員、楊慧玲委員、辛年

豐委員 

勞方代表：莊耿坤委員、賓湘衡委員、邱曉婷委員、洪靜茹委員、吳欣憓委員 

列席人員：法務顧問宇名洋律師、劉煒達律師 

請假人員：辛年豐委員、邱曉婷委員、洪靜茹委員 

壹、 主席報告 

本次會議資方代表辛年豐委員請假，勞方代表邱曉婷委員及洪靜茹委員請假，會議出席人數

為7位，已達勞資雙方代表各過半數之出席，故可開議。 

貳、 業務報告： 

一、112年度逢甲大學行政人員暑期上班時間 

本校自112年7月1日起至112年9月1日止，暑期上下班時間為9:00至17:00，中午休息

時間為12:00至13:00（不需刷卡）。部分週五不上班，部分週五為全校暑期教育訓練日，

須到校參與教育訓練。 

同行共學-全校暑期教育訓練日 

日期 時間 內容 參與對象 

2023/07/14(五) 13:30-17:30 

趨勢講座 
全校編制內專任職工(含專任助教)、

校約聘人員及計畫人員 
2023/07/21(五) 09:00-12:00 

2023/08/04(五) 09:00-17:00 

本職學能

訓練 

教學單位之編制內專任職工(含專

任助教)、校約聘人員及計畫人員 

2023/08/11(五) 09:00-17:00 
行政單位之編制內專任職工(含專

任助教)、校約聘人員及計畫人員 



參、 討論事項： 

一、延長工時制度討論案 

(一) 依勞動基準法第32條規定，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

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 

雇主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一日不得超過12小時；延長之工作時

間，一個月不得超過46小時，但雇主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

不得超過54小時，每三個月不得超過138小時。 

(二) 各單位因應業務需求，希望同仁能配合加班，報請延長工時之程序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勞資雙方委員經充分討論，同意本校實施延長工時制度。資方如欲勞保人員配合

加班應事前溝通，原則以補休、彈性工時為主，報請延長工時為輔。延長勞保人

員工作時間者，應遵循「逢甲大學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工作規則」第十九條等相

關規定，事前簽請單位主管核准，加班費用由單位預算支應。 

二、實施4週及8週彈性工時制度討論案 

(一) 依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2項、第3項及第30條之1規定，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

得超過8小時，每週不得超過40小時。 

雇主經勞資會議同意後， 

1. 得將4週內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2小時。 

2. 得將8週內之正常工作時數加以分配。但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8小時， 

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48小時。 

(二) 逢甲大學為適用4週及8週彈性工時之行業別，擬採行彈性工時制度，提請討論。 

決議：勞資雙方委員經充分討論，同意本校實施4週及8週彈性工時制度。資方調移休假

應注意符合8週彈性工時之規定。 

三、勞保人員休假意向書討論案 

(一) 因本校年度預算編列及政策制定需要，擬辦理勞保人員休假意向調查並簽訂意向書。 

(二) 勞保人員所表達之整體意向可隨時調整，亦不影響依法得主張之權益；惟如辦理前

述調整，調整前已依學校行事曆休假之非勞基法規範假期，同意自個人特別休假天

數中扣除，不足者則以事假計。 



決議：勞資雙方委員經充分討論，表示認同辦理勞保人員休假意向書簽訂作業。勞保人

員具自由選擇出勤規範之權利，簽訂休假意向書後亦可作為新進人員出勤之依據。

根據勞資雙方委員及法律顧問意見補充修正之勞保人員休假意向書如附件一。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 


